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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自愿申报。符合申报条件的家庭农场，依湛江市农

业农村局申报通知，向当地县级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提出书

面申请，提交相关申报材料。

（二）初审推荐。由县级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对申报材

料进行初审和现场核查，符合条件的向湛江市农业农村局推荐。

（三）评选认定。由湛江市农业农村局组织评选认定。

（四）发文公布。市级示范家庭农场的评审结果在“湛江

市农业农村局门户网站”公示不少于 5天后无异议，由湛江市

农业农村局授予“湛江市示范家庭农场”称号，并向社会公告

市级示范家庭农场名录。

三、申报时间和材料

请各县级农业农村部门于 10月 30日前将推荐请示和申报

汇总表（附件 2）及下列材料装订成册后一式二份及电子版报送

我局农村合作经济与改革科。申报材料要求如下：

1.湛江市市级示范家庭农场申报（监测）表。

2.家庭农场基本情况简介，包括农场经营者专业技能，农场

的具体地点、生产规模、生产经营场所、装备设施、生产经营

品种及技术、经营效益、管理制度、品牌建设、加工与销售等

情况，未来发展计划等。

3.县级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认定为家庭农场（或示范家庭

农场）的佐证材料（已在市场监管部门注册登记的同时提供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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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执照复印件）。

4.场房场地、办公设施设备、附属设施等佐证材料（如照片

等）。

5.土地流转合同复印件。

6.家庭农场主及其家庭成员户口本复印件和身份证复印件；

从业人员参加农业农村局等部门组织的培训等佐证材料。

7.生产经营收支记录或财务会计报表。

8.家庭农场相关制度和最近半年生产经营记录档案（包括投

入品使用、生产作业、产品销售）材料。

9.与超市、直销中心、企业、学校等产销对接佐证材料。

10.无公害农产品、绿色食品、有机食品或地理标志农产品

的认证或使用的证明材料（复印件）；或获得各类荣誉证明材

料（复印件）。

11.从事畜禽养殖的家庭农场须提供《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》

《畜禽养殖场备案表》，从事水产养殖的家庭农场须提供有效

的《水域滩涂养殖证》或可证明其水域、滩涂的承包经营权、

使用权的其他权证和规范合同等（复印件）。

四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各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要严格按照认定

标准和工作程序组织开展市级示范家庭农场申报工作，认真履

行工作职责，严把审核关，确保申报材料的真实性。同时严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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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2023年湛江市市级示范家庭农场申报（监测）表

家庭农场全称

（盖章）

家庭农场地址 邮政编码

农场主姓名
性

别
联系电话

农场主年龄
从事农业生产时间

（ 年）

户籍地址 文化程度

家庭农场类型（种植、畜

牧、水产、种养结合等选

其一）

从事家庭农场生产

经营的家庭劳动力

数量

家庭成员

结构

成员总数

雇工人数

长期

劳动力

人数
短期

家庭农场开始经营时间
农业农村部门认定

时间

工商

登记

时间

自有承包地面积（亩） 流转土地面积（亩）

土地流转起止年限
土地流转价格

（元/亩/年）

经营规模（种养品种、规

模）（亩、头、只等）
品牌商标名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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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年底固定资产总额

（万元）

上年度所在县（市、

区）城镇居民人均

可支配收入（万元）

上年度家庭农场总收入

（万元）

上年度家庭农场总

支出（万元）

上年度家庭农场净利润

（万元）

上年度家庭成员人

均纯收入（万元）

获得的培训、荣誉及奖励

情况（认证、奖励、地方

政府扶持等）

农场主承诺

上述所填内容真实，若有虚假愿承担一切后果及相关责任。

农场主签字： 年 月 日

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

部门意见

（盖章）

负责人签名：

年 月 日

湛江市农业农村局意见

（盖章）

负责人签名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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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2023 年湛江市市级示范家庭农场申报汇总表
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

序

号
家庭农场名称

经营者

姓名

家庭人口

（人）

土地经营

面积（亩）

主要

农产品

生产规模

（亩、头、

羽等）

上年家庭

农场总收

入（万元）

上年家庭农

场农业净收

入（万元）

联系电话 备注

1

2


